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潮再簡字第1號

再審原告    羅少蒲  

再審被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3年12月1

9日本院113年度潮簡字第683號民事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

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件再審

原告係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對本院113年度潮簡字第683號

（下稱系爭前案）民事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再

審之訴，有民事再審之訴狀及本院收案戳在卷可稽（本院卷

第5頁），而原確定判決係於113年12月12日確定，有原確定

判決確定證明書可證（原確定判決卷第105頁），是再審原

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參諸首揭規定，未逾30日之不變期

間，程序上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再審原告主張：111年7月9日與訴外人吳泓震發生車禍，於

同年12月15日屏東縣屏東市調解委員會調解，並申明願賠償

吳泓震在本案的一切損失共新臺幣（下同）55萬元，我已全

數還款，但在113年10月14日再審被告為何向我索賠30萬

元？我懷疑有不當得利之情形。且系爭前案訴訟進行時我在

屏東市工作，已在屏東市租房定居，沒收到訴訟公文出庭辯

論，系爭前案未詳細審究，逕以一造辯論判決，實難令人折

服。因此原確定判決顯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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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發現就同一訴訟標的在前已有確定判決或和解、調

解」之再審事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規

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等語。並聲明：原確定判決不該是我

給付30萬元。

三、本件不經言詞辯論，再審被告亦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至第13款所列情形者，

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

訴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在此限；再審之

訴，應提出訴狀於管轄法院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聲明

不服之判決及提起再審之訴之陳述、應於如何程度廢棄原判

決及就本案如何判決之聲明、再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

守不變期間之證據，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501條第1

項分別明定。經查，再審原告訴之聲明不合於前揭規定，雖

經本院以本院113年度潮補第1614號裁定命再審原告補正

（本院卷第14、15頁），原告雖於期限內補正，然原告所提

出之訴之聲明仍不合於程式，未具體指名應於如何程度廢棄

原確定裁判及就本案如何判決之聲明，是其程序上是否合於

再審之訴，已有疑義。

　㈡次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所謂「在前已有確定判

決」，必須相同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請求，在前

已有確定判決者，始足當之。倘前後兩訴之當事人或為訴訟

標的之法律關係有所不同，既不受在前確定判決之拘束，自

無本款規定之適用。而所謂發現，係指在前訴訟程序不知前

已有此確定判決而現始知悉者而言；所謂得使用該判決，即

在前訴訟程序，雖知前已有此確定判決，因事實上之障礙而

不能利用，現始得利用者之謂（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478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再審原告已與吳泓震於訴訟外調解

成立，雖提出屏東縣屏東市調解委員會111年刑調字第369號

調解書為證（本院卷第11頁）。惟該調解之當事人非本件再

審之兩造，且再審原告與吳泓震間之法律關係係民法侵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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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惟於原確定判決則係再審被告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

規定代位而得，參諸前開說明，自非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2款所指之「在前已有確定判決」。從而，再審原告指

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

並無理由。

　㈢附此敘明者，按民事訴訟法第138條所規定之寄存送達，係

以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

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時，為送達

之時；應受送達人究於何時前往領取應受送達之文書，或並

未前往領取，該文書嗣經退還原送達法院，於送達之效力均

無影響（最高法院89年度台聲字第13號裁定意旨參照）。而

所謂住所，需要當事人對於該地具有久住之意思，又一般而

言，戶籍地為決定選舉、教育、兵役、補助等權利義務之準

據，通常即推定為住所。查，再審原告戶籍地為屏東縣○○

鄉○○路000號，為再審原告自承在卷，又原確定判決已將

開庭通知寄送至再審原告戶籍地，且該通知係寄存送達，送

達人並於送達證書註明：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

人或受僱人，已將該送達文書寄存在東海派出所，並作送達

通知書，粘貼於應受送達人門首，以為送達等語，原審法院

遂於113年10月14日准再審被告一造辯論之聲請而為判決，

原確定判決亦寄存送達再審原告戶籍地，嗣因未接獲上訴狀

而於同年12月12日確定等情，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原確定判

決卷宗查明屬實，足見系爭前案之開庭通知，業已完成前開

規定所定之送達程序，再審原告是否因未實際居住於該戶籍

所在地以致未能收受開庭通知書，並不影響該送達之合法效

力。況一人或一家分住二處，或使有不同地址之房地，乃當

今社會所在多見，為公眾周知之事實，倘無以廢止原設籍所

在地之住所之意思離去，縱曾短暫遷移他處，仍應以原住所

為住所，是再審原告雖於民事再審之訴狀空言泛稱未居住於

該戶籍地等語，然再審原告既無變更戶籍地或證明有何廢止

戶籍地為其住所之意思，再審原告自應就戶政管理與實際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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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情形不符所生之問題，自負其責。

　㈣綜上，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具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係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再審原告以原

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提

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依上開規定，爰不經言詞

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吳建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薛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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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潮再簡字第1號
再審原告    羅少蒲  
再審被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本院113年度潮簡字第683號民事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件再審原告係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對本院113年度潮簡字第683號（下稱系爭前案）民事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有民事再審之訴狀及本院收案戳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頁），而原確定判決係於113年12月12日確定，有原確定判決確定證明書可證（原確定判決卷第105頁），是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參諸首揭規定，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程序上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再審原告主張：111年7月9日與訴外人吳泓震發生車禍，於同年12月15日屏東縣屏東市調解委員會調解，並申明願賠償吳泓震在本案的一切損失共新臺幣（下同）55萬元，我已全數還款，但在113年10月14日再審被告為何向我索賠30萬元？我懷疑有不當得利之情形。且系爭前案訴訟進行時我在屏東市工作，已在屏東市租房定居，沒收到訴訟公文出庭辯論，系爭前案未詳細審究，逕以一造辯論判決，實難令人折服。因此原確定判決顯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當事人發現就同一訴訟標的在前已有確定判決或和解、調解」之再審事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等語。並聲明：原確定判決不該是我給付30萬元。
三、本件不經言詞辯論，再審被告亦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至第13款所列情形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在此限；再審之訴，應提出訴狀於管轄法院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聲明不服之判決及提起再審之訴之陳述、應於如何程度廢棄原判決及就本案如何判決之聲明、再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501條第1項分別明定。經查，再審原告訴之聲明不合於前揭規定，雖經本院以本院113年度潮補第1614號裁定命再審原告補正（本院卷第14、15頁），原告雖於期限內補正，然原告所提出之訴之聲明仍不合於程式，未具體指名應於如何程度廢棄原確定裁判及就本案如何判決之聲明，是其程序上是否合於再審之訴，已有疑義。
　㈡次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所謂「在前已有確定判決」，必須相同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請求，在前已有確定判決者，始足當之。倘前後兩訴之當事人或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所不同，既不受在前確定判決之拘束，自無本款規定之適用。而所謂發現，係指在前訴訟程序不知前已有此確定判決而現始知悉者而言；所謂得使用該判決，即在前訴訟程序，雖知前已有此確定判決，因事實上之障礙而不能利用，現始得利用者之謂（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47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再審原告已與吳泓震於訴訟外調解成立，雖提出屏東縣屏東市調解委員會111年刑調字第369號調解書為證（本院卷第11頁）。惟該調解之當事人非本件再審之兩造，且再審原告與吳泓震間之法律關係係民法侵權行為，惟於原確定判決則係再審被告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規定代位而得，參諸前開說明，自非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所指之「在前已有確定判決」。從而，再審原告指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並無理由。
　㈢附此敘明者，按民事訴訟法第138條所規定之寄存送達，係以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時，為送達之時；應受送達人究於何時前往領取應受送達之文書，或並未前往領取，該文書嗣經退還原送達法院，於送達之效力均無影響（最高法院89年度台聲字第13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所謂住所，需要當事人對於該地具有久住之意思，又一般而言，戶籍地為決定選舉、教育、兵役、補助等權利義務之準據，通常即推定為住所。查，再審原告戶籍地為屏東縣○○鄉○○路000號，為再審原告自承在卷，又原確定判決已將開庭通知寄送至再審原告戶籍地，且該通知係寄存送達，送達人並於送達證書註明：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已將該送達文書寄存在東海派出所，並作送達通知書，粘貼於應受送達人門首，以為送達等語，原審法院遂於113年10月14日准再審被告一造辯論之聲請而為判決，原確定判決亦寄存送達再審原告戶籍地，嗣因未接獲上訴狀而於同年12月12日確定等情，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原確定判決卷宗查明屬實，足見系爭前案之開庭通知，業已完成前開規定所定之送達程序，再審原告是否因未實際居住於該戶籍所在地以致未能收受開庭通知書，並不影響該送達之合法效力。況一人或一家分住二處，或使有不同地址之房地，乃當今社會所在多見，為公眾周知之事實，倘無以廢止原設籍所在地之住所之意思離去，縱曾短暫遷移他處，仍應以原住所為住所，是再審原告雖於民事再審之訴狀空言泛稱未居住於該戶籍地等語，然再審原告既無變更戶籍地或證明有何廢止戶籍地為其住所之意思，再審原告自應就戶政管理與實際居住情形不符所生之問題，自負其責。
　㈣綜上，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具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係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再審原告以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依上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吳建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薛雅云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潮再簡字第1號
再審原告    羅少蒲  
再審被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3年12月1
9日本院113年度潮簡字第683號民事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
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件再審
    原告係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對本院113年度潮簡字第683號
    （下稱系爭前案）民事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再
    審之訴，有民事再審之訴狀及本院收案戳在卷可稽（本院卷
    第5頁），而原確定判決係於113年12月12日確定，有原確定
    判決確定證明書可證（原確定判決卷第105頁），是再審原
    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參諸首揭規定，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
    ，程序上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再審原告主張：111年7月9日與訴外人吳泓震發生車禍，於
    同年12月15日屏東縣屏東市調解委員會調解，並申明願賠償
    吳泓震在本案的一切損失共新臺幣（下同）55萬元，我已全
    數還款，但在113年10月14日再審被告為何向我索賠30萬元
    ？我懷疑有不當得利之情形。且系爭前案訴訟進行時我在屏
    東市工作，已在屏東市租房定居，沒收到訴訟公文出庭辯論
    ，系爭前案未詳細審究，逕以一造辯論判決，實難令人折服
    。因此原確定判決顯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當
    事人發現就同一訴訟標的在前已有確定判決或和解、調解」
    之再審事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
    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等語。並聲明：原確定判決不該是我給付
    30萬元。
三、本件不經言詞辯論，再審被告亦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至第13款所列情形者，得
    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
    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在此限；再審之訴
    ，應提出訴狀於管轄法院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聲明不
    服之判決及提起再審之訴之陳述、應於如何程度廢棄原判決
    及就本案如何判決之聲明、再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守
    不變期間之證據，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501條第1項
    分別明定。經查，再審原告訴之聲明不合於前揭規定，雖經
    本院以本院113年度潮補第1614號裁定命再審原告補正（本
    院卷第14、15頁），原告雖於期限內補正，然原告所提出之
    訴之聲明仍不合於程式，未具體指名應於如何程度廢棄原確
    定裁判及就本案如何判決之聲明，是其程序上是否合於再審
    之訴，已有疑義。
　㈡次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所謂「在前已有確定判
    決」，必須相同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請求，在前
    已有確定判決者，始足當之。倘前後兩訴之當事人或為訴訟
    標的之法律關係有所不同，既不受在前確定判決之拘束，自
    無本款規定之適用。而所謂發現，係指在前訴訟程序不知前
    已有此確定判決而現始知悉者而言；所謂得使用該判決，即
    在前訴訟程序，雖知前已有此確定判決，因事實上之障礙而
    不能利用，現始得利用者之謂（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478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再審原告已與吳泓震於訴訟外調解
    成立，雖提出屏東縣屏東市調解委員會111年刑調字第369號
    調解書為證（本院卷第11頁）。惟該調解之當事人非本件再
    審之兩造，且再審原告與吳泓震間之法律關係係民法侵權行
    為，惟於原確定判決則係再審被告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
    規定代位而得，參諸前開說明，自非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2款所指之「在前已有確定判決」。從而，再審原告指
    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
    並無理由。
　㈢附此敘明者，按民事訴訟法第138條所規定之寄存送達，係以
    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黏
    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時，為送達之
    時；應受送達人究於何時前往領取應受送達之文書，或並未
    前往領取，該文書嗣經退還原送達法院，於送達之效力均無
    影響（最高法院89年度台聲字第13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所
    謂住所，需要當事人對於該地具有久住之意思，又一般而言
    ，戶籍地為決定選舉、教育、兵役、補助等權利義務之準據
    ，通常即推定為住所。查，再審原告戶籍地為屏東縣○○鄉○○
    路000號，為再審原告自承在卷，又原確定判決已將開庭通
    知寄送至再審原告戶籍地，且該通知係寄存送達，送達人並
    於送達證書註明：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
    僱人，已將該送達文書寄存在東海派出所，並作送達通知書
    ，粘貼於應受送達人門首，以為送達等語，原審法院遂於11
    3年10月14日准再審被告一造辯論之聲請而為判決，原確定
    判決亦寄存送達再審原告戶籍地，嗣因未接獲上訴狀而於同
    年12月12日確定等情，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原確定判決卷宗
    查明屬實，足見系爭前案之開庭通知，業已完成前開規定所
    定之送達程序，再審原告是否因未實際居住於該戶籍所在地
    以致未能收受開庭通知書，並不影響該送達之合法效力。況
    一人或一家分住二處，或使有不同地址之房地，乃當今社會
    所在多見，為公眾周知之事實，倘無以廢止原設籍所在地之
    住所之意思離去，縱曾短暫遷移他處，仍應以原住所為住所
    ，是再審原告雖於民事再審之訴狀空言泛稱未居住於該戶籍
    地等語，然再審原告既無變更戶籍地或證明有何廢止戶籍地
    為其住所之意思，再審原告自應就戶政管理與實際居住情形
    不符所生之問題，自負其責。
　㈣綜上，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具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係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再審原告以原
    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提
    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依上開規定，爰不經言詞
    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吳建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薛雅云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潮再簡字第1號
再審原告    羅少蒲  
再審被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本院113年度潮簡字第683號民事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件再審原告係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對本院113年度潮簡字第683號（下稱系爭前案）民事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有民事再審之訴狀及本院收案戳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頁），而原確定判決係於113年12月12日確定，有原確定判決確定證明書可證（原確定判決卷第105頁），是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參諸首揭規定，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程序上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再審原告主張：111年7月9日與訴外人吳泓震發生車禍，於同年12月15日屏東縣屏東市調解委員會調解，並申明願賠償吳泓震在本案的一切損失共新臺幣（下同）55萬元，我已全數還款，但在113年10月14日再審被告為何向我索賠30萬元？我懷疑有不當得利之情形。且系爭前案訴訟進行時我在屏東市工作，已在屏東市租房定居，沒收到訴訟公文出庭辯論，系爭前案未詳細審究，逕以一造辯論判決，實難令人折服。因此原確定判決顯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當事人發現就同一訴訟標的在前已有確定判決或和解、調解」之再審事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等語。並聲明：原確定判決不該是我給付30萬元。
三、本件不經言詞辯論，再審被告亦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至第13款所列情形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在此限；再審之訴，應提出訴狀於管轄法院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聲明不服之判決及提起再審之訴之陳述、應於如何程度廢棄原判決及就本案如何判決之聲明、再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501條第1項分別明定。經查，再審原告訴之聲明不合於前揭規定，雖經本院以本院113年度潮補第1614號裁定命再審原告補正（本院卷第14、15頁），原告雖於期限內補正，然原告所提出之訴之聲明仍不合於程式，未具體指名應於如何程度廢棄原確定裁判及就本案如何判決之聲明，是其程序上是否合於再審之訴，已有疑義。
　㈡次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所謂「在前已有確定判決」，必須相同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請求，在前已有確定判決者，始足當之。倘前後兩訴之當事人或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所不同，既不受在前確定判決之拘束，自無本款規定之適用。而所謂發現，係指在前訴訟程序不知前已有此確定判決而現始知悉者而言；所謂得使用該判決，即在前訴訟程序，雖知前已有此確定判決，因事實上之障礙而不能利用，現始得利用者之謂（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47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再審原告已與吳泓震於訴訟外調解成立，雖提出屏東縣屏東市調解委員會111年刑調字第369號調解書為證（本院卷第11頁）。惟該調解之當事人非本件再審之兩造，且再審原告與吳泓震間之法律關係係民法侵權行為，惟於原確定判決則係再審被告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規定代位而得，參諸前開說明，自非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所指之「在前已有確定判決」。從而，再審原告指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並無理由。
　㈢附此敘明者，按民事訴訟法第138條所規定之寄存送達，係以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時，為送達之時；應受送達人究於何時前往領取應受送達之文書，或並未前往領取，該文書嗣經退還原送達法院，於送達之效力均無影響（最高法院89年度台聲字第13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所謂住所，需要當事人對於該地具有久住之意思，又一般而言，戶籍地為決定選舉、教育、兵役、補助等權利義務之準據，通常即推定為住所。查，再審原告戶籍地為屏東縣○○鄉○○路000號，為再審原告自承在卷，又原確定判決已將開庭通知寄送至再審原告戶籍地，且該通知係寄存送達，送達人並於送達證書註明：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已將該送達文書寄存在東海派出所，並作送達通知書，粘貼於應受送達人門首，以為送達等語，原審法院遂於113年10月14日准再審被告一造辯論之聲請而為判決，原確定判決亦寄存送達再審原告戶籍地，嗣因未接獲上訴狀而於同年12月12日確定等情，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原確定判決卷宗查明屬實，足見系爭前案之開庭通知，業已完成前開規定所定之送達程序，再審原告是否因未實際居住於該戶籍所在地以致未能收受開庭通知書，並不影響該送達之合法效力。況一人或一家分住二處，或使有不同地址之房地，乃當今社會所在多見，為公眾周知之事實，倘無以廢止原設籍所在地之住所之意思離去，縱曾短暫遷移他處，仍應以原住所為住所，是再審原告雖於民事再審之訴狀空言泛稱未居住於該戶籍地等語，然再審原告既無變更戶籍地或證明有何廢止戶籍地為其住所之意思，再審原告自應就戶政管理與實際居住情形不符所生之問題，自負其責。
　㈣綜上，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具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係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再審原告以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依上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吳建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薛雅云


